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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开大〔2016〕36 号  苏城院（常）〔2016〕27 号 
 

关于公布“常州开放大学首届开放教育、高职教育名师

工作室”年度考核结果的通知 

各部门、二级学院： 

经校考核工作小组考核, 我校开放教育“吕华兴名师工作室”、“王雁凌名师工

作室”和高职教育“张本法名师工作室”通过年度工作考核。  

希望“名师工作室”对照《关于开展常州开放大学首届“开放教育、高职教育名

师工作室”申报工作的通知》（常开大[2015]19 号）文件的要求，继续完善“名师工

作室建设”，对教师队伍建设起引领和辐射作用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六年七月九日 

 

 

常州 开 放 大 学 办 公 室 

江苏城市职业学院常州办学点办公室         2016 年 7 月 10 日印发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